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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两个原本就旧怨累累

的老邻居， 因为一桩装修

扰民问题又起新纷争， 最

终在“新仇旧怨” 的驱使

下， 爆发肢体冲突， 因为

就事后赔偿事宜难以达成

一致， 动手一方被处以治

安行政拘留 10 天。 近

日， 徐汇区司法局华泾镇

司法所与徐汇区拘留所展

开“拘调联动”， 调解员

两边做工作， 通过“情感

牌” 促成了赔偿达成一

致， 也就此化解了邻里之

间多年的纠葛。

【案情】

邻里矛盾引发“全武行”

打人一方被拘10天

一个初春的早晨， 外面淅沥沥

的春雨下个不停， 华泾镇调解室内

的电话铃声也响个不停。 调解员罗

艳红拿起听筒， 电话那头是徐汇区

拘留所王警官， 他要求调解员参与

一起邻里纠纷的化解。 罗艳红放下

电话就出发去拘留所。

原来， 去年年底， 当事人陈阿

姨家中装修房屋， 由于噪音太大，

引起邻居杨阿姨的反感， 一来二去

双方纠纷不断加剧。 再加上两家人

家原先就有一些积怨， 陈阿姨就此

认定杨阿姨是故意挑衅， 于是不予

理睬， 依然按照进度装修。 当杨阿

姨再次上门告诫时， 本就心生不满

的陈阿姨瞬间情绪爆发， 随手抄起

地上的木板将杨阿姨右手打伤。 后

因赔偿事宜一直没能达成一致， 调

解中陈阿姨行为过激， 被行政拘留

10天。

在拘留所的联调工作室内， 当

事人陈阿姨的儿子小王面对调解员

和拘留所的工作人员潸然泪下， 了

解后得知小王平日里工作忙， 长期

在外奔波， 因此与母亲的感情疏

远。 这次母亲被拘留， 让儿子小王

十分内疚， 自责没有照顾好母亲。

在安抚了小王的情绪后， 调解员就

赔偿问题展开调解。

【调解】

调解员两头做工作

打“情感牌”化解纠葛

调解中， 小王向调解员抱怨，

杨阿姨一开价就是 1万元， 没有依

据， 自己和母亲无法承受。 并且在

纷争中， 母亲也受了伤， 只是没有

及时去验伤和司法鉴定， 而且还被

拘留了 10 天。 既要拘留， 又要赔

钱， 小王不停为母亲叫屈。

面对小王的情绪， 调解员表示

理解， 在安抚了小王之后， 调解员

罗艳红告知小王民事赔偿和治安行

政拘留并不冲突。 小王这才真正意

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表示会配合调

解员一起化解此次纠纷， 同时还提

出与其母亲通话的要求。

调解员与拘留所沟通后表示同

意， 在听到母亲的声音后， 小王的

心也放下了， 对于赔偿也表示了认

可。 罗艳红随即赶回司法所， 与杨

阿姨取得联系。

在电话中， 调解员将陈阿姨的

现状一一告知杨阿姨， 对于陈阿姨

一时冲动的代价表示惋惜。 杨阿姨

称对方恶语相向已多年， 其间缘由

多是一些莫名的起因。

杨阿姨表示， 自己以前从不与

她正面冲突。 虽然事情已过几月，

但手上的伤还没有恢复。 当调解员

提到陈阿姨已过退休年龄， 还要受

拘留之苦时， 杨阿姨的口气有所松

动， 调解员趁热打铁， 终于让杨阿

姨接受了医药费赔偿。

约定的当天， 调解员罗艳红早

早地候在拘留所门口， 此时当事人

双方也依约赶来。 按照原本的承诺

签字并现场支付赔偿款。

杨阿姨看到多年邻居陈阿姨憔

悴的表情和消瘦的脸庞时不禁动

容， 上前握住对方的双手， 语重心

长地说： “远亲不如近邻,以后有

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儿子不在，

邻居在。” 短短一句话， 让在场的

人们感动不已。

【点评】

调解适时介入

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侵害人身的

财产损害赔偿范围： 侵害他人造成

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

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本案最终以调解的方式圆满解

决 ： 陈阿姨赔偿杨阿姨医疗费

3000 元整。 轻伤害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发生时， 调解适时介入， 定纷

止争， 减少当事人讼累， 有效节约

司法资源； 又能春风化雨， 使积怨

已久的邻里关系得以恢复， 维护了

社区和谐和社会稳定。

邻里装修扰民引发“全武行”
徐汇区华泾司法所“拘调联动”化干戈

□法治报记者 金勇

一个踉跄未站稳， 将
两个老太同时撞倒， 其中

一位老太因脑部受伤不治

身亡。 撞人者不肯承认是

自己的责任， 另一老太担
心会承担连带责任不愿出

面作证。 在无证人无监控
录像的情况下， 死者家属

无奈向普陀区长征镇调委

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多次约谈当事
人都没取得实质进展， 直

到在社区民警的帮助下通
过查找路面监控录像， 终

于还原了真相。 在确凿的

事实面前， 撞人者尽管承
认了自己的过失， 但在赔

偿金额上却无法与死者家
属达成一致。 调解员通过

多方沟通， 释法说理， 最

终双方达成一致， 签订了
调解协议书。

【案情】

88 岁的老太胡某和 72 岁的老

太汪某站在延川路上一商店门前的

沿街上聊天甚欢， 男子茅某购物后

从店内出来时， 不想一个踉跄未站

稳， 前冲时不巧撞上了两位老太。

猝不及防下， 两老太同时摔倒在

地， 接到路人报警 110迅速赶到现

场， 并致电 120把两老太送到医院

治疗。 茅某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

他表示自己购物出店后经过两老太

身边， 看到她们摔倒在地， 他还回

头扶了老太， 在笔录过程中丝毫未

提及撞人情形。 事发当天， 三方为

两老太入院费用在居委会进行了沟

通， 协商结果是由茅某先预支 1 万

元暂时垫付治疗费用， 后续发生的

费用再进行协商。 汪某治疗后当天

回家， 花去医疗费 700 余元， 而

88 岁的胡某情况相当严重， CT 检

查结果“左侧脑裂伤伴血肿及额顶

骨折”， 重度昏迷无意识在重症室

留观， 最终不治身亡。

虽然这是一起非故意伤害， 但

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 茅某又未承

认撞人， 当得知胡某死亡后更是推

得一干二净， 而汪某的家人担心可

能承担连带责任也不愿出面作证或

协调， 一再表示和自己无关， 置身

事外。 胡某家属为此非常烦恼， 由

于当时无证人无监控录像， 索要赔

偿的难度很大， 无奈之下胡某家属

向长征镇调委会寻求帮助， 希望通

过人民调解来解决赔偿事宜。

【调解】

调解员当即联系了汪某、茅某，

并希望他们来调委会进行沟通。 汪

某家人接到电话后一口拒绝了调

解，并说是茅某撞了她，只接受和茅

某的一方调解， 胡某的死和他们没

关系。而茅某则坚持说没有撞人，但

勉强同意可以来沟通并说明情况。

调解一时无法开展， 为了解事

实真相， 调委会多次联系汪某， 希

望汪某能出来作证， 汪某家人称老

人受到了惊吓， 现在脑子糊涂记不

清当时的情况， 并说不要再来打扰

他们了， 后来干脆不再接听电话。

调委会随后约谈了茅某 （其前妻李

女士陪同前来）， 沟通中茅某再次

否认撞人， 至于问到扶起老太及垫

付的 1万元医疗费时， 只表示是出

于人道主义行为。

如何才能促使当事人坐下来协

商伤害赔偿， 关键还是要找到证

据。 调委会联系社区民警全力调取

查找路面监控录像， 终于取到了事

发当时的视频录像， 录像显示茅某

从菜店出来后即冲撞了两个站在店

门口的老太， 而且冲击力较大， 当

场将两老太撞倒在地， 茅某自己也

摔倒在地。

调解员再次约了茅某及前妻李

女士来观看当时的事发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中的事实让当事人的态度

有了转变， 通过当场普法教育和沟

通， 茅某认可了应承担的民事赔偿

责任， 但对可能的赔偿金额表示无

法承受。

几天后， 茅某的前妻李女士来

电要求与调解员面谈。 李女士肯定

了己方应负有赔偿责任， 并表示愿

意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希望通过调

解途径解决。 随后李女士诉说了家

庭情况，茅某有忧郁症现象，长期失

业， 家庭生活开支主要靠李女士的

工资支撑，家中确实没有多少存款。

如今李女士已与茅某离婚， 如果对

方要求赔偿过多自己无法承受，则

只能让茅某去承担一切责任， 她也

无能为力。

调解员告知李女士， 根据上海

市人身伤害赔偿标准， 各项费用累

计不会少于30余万元， 如果对方通

过诉讼的话， 人身伤害赔偿的诉讼

费和律师费都将由你们来承担。 李

女士最后表示希望调解员能做好对

方的工作， 并承诺在她们能承受的

范围内愿意一次性支付。

当天下午， 调解员约了胡某的

家属来进一步沟通， 说明了茅某的

家庭情况， 基于对方态度和家庭情

况， 胡某的家属同意通过调解解决

赔偿， 但对于李女士提出的赔偿金

额并不认同。

虽然双方赔偿数额差异很大，

但随着责任的逐步明确和双方同意

协商解决的意愿， 通过多方的全力

调解终于达成了一致， 并当场签订

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茅某同意一次

性支付给胡某家属人身伤害赔偿

金。 一场意外撞击导致的人身伤害

赔偿案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终于画

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案例点评】

本案系茅某的过失导致胡某的

死亡， 从主观上看， 是行为人应当

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某种法

律后果而未预见到， 属于行为人疏

忽大意的过失， 所以胡某的死亡是

不可能被任何人预见到， 所以， 茅

某是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 但胡

某的死亡和茅某的撞击存在直接的

因果关系，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发生， 双

方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能单

纯地从受损害的角度来归责， 这是

人民调解和法院判决立足点的不

同。

人民调解要综合各种因素， 首

先是从无责任到有责任的思维模

式， 逐一归责， 并且将起因作为一

个重要的因素， 通过有理有据明确

责任的方式及入情入理的疏导、 劝

解， 促使当事人能感受到互谅互让

的和谐关系， 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和责任， 从而也就夯实了有效的

调解基础， 进而推动了矛盾纠纷的

成功化解。

一次踉跄冲撞导致老太身亡
普陀区长征镇调委会耐心调解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